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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填 表 人：       聯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調查編號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130401581 號 

調查類別：指定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民國 115 年 12月底止 

調查週期：每年定期調查 

1.本調查資料僅供統計目的之用，個別資料

絕對保密，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 

2.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統計調

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

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備註欄：（如有特殊情形或任何補充事項，請列於本欄） 



 



 

您好： 

貴院配合本部各項施政，為國人健康所做的貢獻與服務，向來為國人所感

佩，謹在此申致十二萬分之謝忱！ 

本部為推行全民健康保險、醫院評鑑及醫療資源配置等衛生政策與計畫

評估作業之需要，亟需加強醫療服務量及相關業務狀況之實證統計，調查結果

僅供總體統計分析用途，敬請協助本項統計工作，相關統計結果會上載於本部

統計處網頁（https://dep.mohw.gov.tw/DOS/mp-113.html）－衛生福利統計調查

－醫事機構服務量調查。 

敬請於本（115）年 4 月 15 日前，上網填具全年服務量資料，相關資訊請

參考「114 年醫事機構服務量調查專區」。 

 

 

 

衛生福利部 敬啟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當地衛生局詢問， 

或電本部統計處第三科(049)2332161轉 3804、3807、3808、(02)8590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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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醫療服務量： 

【01】病床數、住院人日及住院人次 

1.病床數、住院人日及住院人次： 

(1)許可病床數：經主管機關依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規定許可之病床數。 

(2)開放病床數：指醫院向衛生局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 

(3)住院人日：全年內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住院病人以有辦理住院手續者始列計。計算方式為算進不

算出，惟當日住出院者算 1日住院人日。 

a.病人在住院期間轉換科別或病床別時，如仍保留原占用床位，則需同時列計兩邊床位之住院人日，

但若未保留原占用床位時，則僅計算新占用病床之人日即可。 

b.手術恢復床、血液透析床、腹膜透析床及急診觀察床等，不列計住院人日。 

(4)住院人次：全年內前往醫院辦理住院手續之入院人次之累計。 

a.急診後辦理住院手續者應列入住院人次。 

b.病人住院期間若轉換科別，則僅列計一住院人次；但轉換病床別，則另計轉床後之住院人次一次，

惟如再轉回原轉出病床別時，若未再辦理住院手續，則不需重複列計。 

c.手術恢復床、血液透析床、腹膜透析床及急診觀察床等，不列計住院人次。 

(5)上年底留院人數：指 113 年 12月 31日留院之病人人數。 

2.病床及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定義： 

(02)急性一般病床：指各等病房之急性病床，包括中醫病床；但不包括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04)慢性一般病床：指除精神慢性一般病床、慢性結核病床、漢生病病床外之各類慢性病床。 

(03)、(05)精神病床：分精神急性一般病床與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06)慢性結核病床：指專門收治結核病人之結核病房之慢性病床。 

(07)漢生病病床：指專門收治漢生病病人之漢生病病房病床。 

(08)國際醫療病床：指辦理國際醫療收治不具本國籍之人，且不申報健保給付之病床。 

(09)加護病床：包括各類加護病床，如 ICU、CCU、新生兒或小兒加護病房之保溫箱等。 

(10)燒傷病床：指專門收治燒傷病人之燒傷病房之病床。 

(11)燒傷加護病床：指專門收治燒傷病人之加護病房之病床。 

(12)嬰兒病床：指專門收治有病嬰兒之嬰兒病房床位，如新生兒中重度病床等。 

(13)嬰兒床：指嬰兒室之床位，含保溫箱。但新生兒或小兒加護病房之保溫箱則以加護病床列計。 

(14)安寧病床：指專門收治因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沒有積極治療必要，且為提升病人和家屬的生

活品質，所進行的非治療性照顧，如對疼痛等症狀的控制而使用之病床。 

(15)慢性呼吸照護病床：指專門收治依賴呼吸器病人之慢性呼吸照護病房之病床。 

(16)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指專門收治依賴呼吸器病人之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之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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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醫療服務量： 

【01】病床數、住院人日及住院人次 

單位：床、人日、人次、人數 

病 床 別 

許  可 

病床數 

開  放 

病床數 
住院人日 住院人次 

上年底 

留院人數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113 年 
12 月底 

總        計 
[(02)~(35)] 

(01)          

一 
 

般 
 

病 
 

床 

急
性
病
床 

急性一般病床 (02)          

精 神 
急性一般病床 (03)            

慢
性
病
床 

慢性一般病床 (04)          

精 神 
慢性一般病床 

(05)          

慢性結核病床 (06)          

漢生病病床 (07)          

特許 

病床 
國際醫療病床 (08)          

特 
 

殊 
 

病 
 

床 

加 護 病 床 (09) 

無須填寫 

       

燒 傷 病 床 (10)        

燒傷加護病床 (11)        

嬰 兒 病 床 (12)        

嬰 兒 床 (13)        

安 寧 病 床 (14)        

慢 性 呼 吸 

照 護 病 床 
(15)        

亞急性呼吸 

照 護 病 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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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精神科加護病床：指對急性或重症精神病人，無法以一般急性病房之人力與設施照護，需施以隔離

治療及 24小時密集監測之醫療床。 

(18)普通隔離病床：指對患有具傳染性疾病之病人，能夠不讓其病源體散布於社區或醫院內之特殊設計

之病床。(主要收治以糞口及接觸傳染之傳染病人) 

(19)正壓隔離病床：指對免疫缺失之重症患者，具有保護免於受外界感染源侵犯之特殊設計之病床。 

(20)負壓隔離病床：指對患有具傳染性疾病之病人，能夠不讓其病源體散布於社區或醫院內之特殊設計

之病床。(主要收治以空氣及飛沫傳染之傳染病人) 

(21)骨髓移植病床：骨髓移植病人接受骨髓移植前後入住之隔離病床。 

(22)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病床：指專門收治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強制治療使用病床。 

(23)急性後期照護病床：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5 條屬特殊病床規定。 

(24)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床：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5條屬特殊病床規定。 

(25)戒護病床：指依矯正機關收容人戒護就醫需求所設置之戒護病房之病床。 

(26)司法精神病床：指專門收治精神病受監護處分人之病床。 

(27)手術恢復床：指醫院之手術恢復室所設置用之於手術後病人之暫留床，但不包括推床。 

(28)血液透析床：指專門收治血液透析患者之血液透析使用病床。 

(29)腹膜透析床：指專門收治腹膜透析患者之腹膜透析使用病床。 

(30)急診觀察床：指醫院之急診室所設置用之於診斷緊急傷患之急診暫留床，但不包括推床。 

(31)其他：指除上述病床外之特殊病床。 

(32)~(35)精神養護床：係指收容精神疾病症狀退化，需長期收容養護病人之床位，如下： 

公費養護床：係由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補助之公費養護床。 

公務預算床：係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列預算補助之公務預算床。 

社會局合約床：係各地方政府社會局跟醫院簽約，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之合約床。 

小康床：係指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委託收治之小康計畫床。 

(36)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附表三、精神科醫院設置標準表」設置之精神科日間

照護單位。 

實際收治人數：指本年底日間照護單位之收治人數。 

收治人次：全年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之收治人數累計。(包括上年底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之收治人數

＋本年新收治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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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床 別 

許  可 

病床數 

開  放 

病床數 
住院人日 住院人次 

上年底 

留院人數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113 年 
12 月底 

特     
殊     
病     
床 

精 神 科 

加護病床 
(17) 

無須填寫 

       

普 通 

隔離病床 
(18)        

正 壓 

隔離病床 
(19)        

負 壓 

隔離病床 
(20)        

骨髓移植 

病 床 
(21)        

性侵害犯罪 

加害人強制 

治療病床 

(22)        

急性後期 

照護病床 
(23)          

整合醫學急 

診後送病床 
(24)          

戒護病床 (25) 

無須填寫 

       

司 法 

精神病床 
(26)        

手術恢復床 (27)   

無須填寫 

血液透析床 (28)   

腹膜透析床 (29)   

急診觀察床 (30)   

其 他 (31)   

未
登
記 

精 

神 

養 

護 

床 

公費養護床 (32)        

公務預算床 (33)        

社會局合約床 (34)        

小 康 床 (35)        

精神科 

日間照護單位 
(36) 

開放數 實際收治人數 收治人日數 收治人次 

無須 
填寫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5 

【02】醫療服務量 

(01)出院人次：全年內每日辦理出院手續之住院病人數之累計，包括病癒、轉院及死亡，但不包括急診

觀察病床之出院人次。 

(02)住院健檢人次：全年內前往醫院辦理住院健康檢查人次之累計。 

(03)~(05)手術人次：全年內醫院施行手術之次數。 

a.分為門診手術及住院手術，其中住院後手術與手術後住院皆列為住院手術人次，其餘為門診手術

人次。 

b.以手術登記簿或電腦手術系統之人次為準。 

c.含剖腹產及人工流產。 

(06)門診人次：全年內前往醫院掛號後，實際就診各科別之門診人次之累計。 

a.包括初診、複診及夜間門診，但不含急診與門診體檢人次。 

b.如同一人掛二科或就診某科二次，則以二人次計算。 

(07)急診人次：全年內任何時間前往醫院急診處就診人次之累計。  

(08)門診體檢人次：全年內包括考試、考照、就學、就業、健保門診成人健檢、人壽保險、婚前健檢等

有辦理掛號手續之體檢人次之累計。 

(09)接生人次：全年內醫院接生產婦之人次累計（含自然產及剖腹產，且不論是活產或死產）。如產婦

生產多胞胎以一人次計。 

(10)剖腹產人次：全年內醫院接受剖腹生產（含死產）之產婦人次。如產婦生產多胞胎以一人次計。 

(11)~(12)洗腎人次：按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分別填報。 

a.血液透析人次：全年內每日血液透析病人人數之累計。 

b.腹膜透析人數：以 12月實際收治腹膜透析病人人數計列。 

(13)~(14)死亡人數：分粗死亡人數、淨死亡人數 

a.粗死亡人數：全年內住院後死亡人數；粗死亡人數會大於或等於淨死亡人數。 

b.淨死亡人數：全年內住院後超過 48小時後死亡之人數。 

c.不含急診死亡及未離開產房即死亡之新生兒與死產人數。 

d.臨終病人自動出院者以醫院為其出具死亡診斷者始予計列。 

(15)解剖人數：全年內施行解剖之人數。 

(16)~(17)轉診人次 

a.轉入：全年內由他院及診所持轉診單或用電子轉診，轉診至本院之病患數。 

b.轉出：全年內由本院開具轉診單或用電子轉診，轉出至他院及診所之病患數。 

(18)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人次：係指全年內住院之病人，符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監測定義」之累計人次，如病人感染日期是在住院第 3天或以後(以入院當日為住院第 1 天)之

感染，不包括入院就有或潛伏待發之感染。 



 6 

【02】醫療服務量 

項 目 113年全年 114 年全年 

出院人次 (01)   

住院健檢人次 (02)   

手術人次 

(含剖腹產及流產) 

合計 (03)   

門診 (04)   

住院 (05)   

門診人次 (06)   

急診人次 (07)   

門診體檢人次 (08)   

接生人次（含剖腹產） (09)   

 剖腹產人次 (10)   

洗腎 

血液透析人次 (11)   

腹膜透析人數 

(限填 12月實際收治數) 
(12)   

粗死亡人數(含淨死亡) (13)   

 淨死亡人數 (14)   

解剖人數 (15)   

轉診人次 

轉入 (16)   

轉出 (17)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人次 (18)   

 

 

 

 



 7 

【03】特定醫療儀器及設備 

▲係指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所稱之特定醫療儀器，醫療機

構施行或使用該等儀器，應向當地衛生局申請登記後，始得為之。 

▲年底使用設備數：係指 114年 12月 31日尚在使用之設備數量。 

▲全年服務人次：係指各項設備在 114年 12月 31日尚在使用之 114 年全年所提供之服務人次數。 

(11)多治療室質子機： 

a.應符合危險性醫療儀器審查評估辦法第 4條設置。 

b.如 1台設備設有 2間以上治療室，設備數計 1台。 

(15)可升降產台：高度可降至地面離座椅上緣距離 45 公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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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特定醫療儀器及設備 

類 別 

年底使用設備數 全年服務人次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全年 

114 年 

全年 

特

定

醫

療

儀

器 

電腦斷層掃描儀(台) (01)     

磁振造影機(台) (02)     

高能遠距放射治療設備(台) (03)     

近接式放射治療設備(台) (04)     

單光子斷層掃描儀(台) (05)     

正子斷層掃描儀(台) (06)     

高壓氧設備(台) (07)     

磁珠標記自動細胞分選儀(台) (08)     

重粒子治療設備(台) (09)     

單機型質子機 (台) (10)     

多治療室質子機(台) (11)     

深層透熱治療系統(台) (12)     

其 
他 

設 

備 

手術台(台) (13) 
  

無須填寫 

產台(台) (14) 
  

 可升降產台(台) (15) 
  

牙醫治療台(台) (16) 
  

門診診療室(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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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04】國內工作之專科醫師人數 

1.專科醫師係指完成專科醫師訓練，經各相關醫學會初審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複審合格，並領有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專科醫師證書之醫師。 

2.如具兩種以上專科醫師資格，僅需擇其主要從業科別填報，且以有請領證書者為原則。 

(1)專任：係指醫院以全職（full-time）任用之專科醫師。 

(2)兼任：係指醫院以兼職（part-time）任用之專科醫師。 

 

【05】國內工作之執業醫事人員數 

1.執業醫事人員指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師（西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藥劑生、醫事檢驗

師、醫事檢驗生、護理師（含專科護理師）、護士、助產師、助產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

療生、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

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牙體技術生、驗光師及驗光生證書者。 

2.如具兩種以上資格，僅需擇其主要從業項目填報，且以請領執照者為原則。惟不包含特約、兼任、

調用及臨時僱用不屬長期性之人員。 

 

【06】國內工作之非執業醫事人員數 

係指除【05】執業醫事人員外，由醫院聘僱之其他人員，包括醫療輔助技術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社

會工作師、社會工作人員、醫務行政人員、一般行政人員、資訊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照顧服務員、

駐衛警、保全、技工、工友、司機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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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04】國內工作之專科醫師人數： 

專任：男     人，女     人；兼任：男     人，女     人 

類 別 
專 任 兼 任 

類 別 
專 任 兼 任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家庭醫學科 (01)     解剖病理科 (19)     

內科 (02)     臨床病理科 (20)     

外科 (03)     核子醫學科 (21)     

兒科 (04)     急診醫學科 (22)     

婦產科 (05)     職業醫學科 (23)     

骨科 (06)     口腔顎面外科 (24)     

神經科 (07)     口腔病理科 (25)     

神經外科 (08)     齒顎矯正科 (26)     

泌尿科 (09)     牙周病科 (27)     

耳鼻喉科 (10)     兒童牙科 (28)     

眼科 (11)     牙髓病科 (29)     

皮膚科 (12)     贋復補綴牙科 (30)     

精神科 (13)     牙體復形科 (31)     

復健科 (14)     家庭牙醫科 (32)     

整形外科 (15)     特殊需求者 

口腔醫學科 
(33) 

    

麻醉科 (16)         

放射診斷科 (17)     植牙科 (34)     

放射腫瘤科 (18)           

【05】國內工作之執業醫事人員數：男     人，女     人 

類 別 

人 數 

類 別 

人 數 

類 別 

人 數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113 年 

12 月底 

114 年 

12 月底 

西醫師 (01)   助產師 (10)   臨床心理師 (19)   

中醫師 (02)   助產士 (11)   諮商心理師 (20)   

牙醫師 (03)   營養師 (12)   呼吸治療師 (21)   

藥師 (04)   物理治療師 (13)   語言治療師 (22)   

藥劑生 (05)   物理治療生 (14)   聽力師 (23)   

醫事檢驗師 (06)   醫事放射師 (15)   牙體技術師 (24)   

醫事檢驗生 (07)   醫事放射士 (16)   牙體技術生 (25)   

護理師 (08)   職能治療師 (17)   驗光師 (26)   

護士 (09)   職能治療生 (18)   驗光生 (27)   

【06】國內工作之非執業醫事人員數：男    人，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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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經營收支概況： 

【07】114 年全年各項成本費用支出 

▲不含附設機構及國外分支機構，請依權責發生制填寫。 

▲包括應付未付款項，但不包括預付與暫付款項及經營上的資本支出(如購置土地或機械設

備、新建工程、大修機械等支出)。 

1.醫療服務成本：指因提供醫療服務所產生之費用，包括人事費、事務費、社會服務費用、教育研究發

展費用及其他設備費用等。 

(01)全年薪資：包括本薪、加班費、津貼、獎金等，尚包括支付年底已離職者之薪資。惟不含支付給長

期派駐國(境)外據點員工之薪資及雇主負擔之退休金及提存、撫卹金、資遣費、保險費及其他福利

補助費。 

(02)勞健保費、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如雇主提撥之退休金、各類保險費、資遣費、職工

福利基金提撥與其他福利支出。 

(03)藥品費用：指因提供醫療服務而耗用之藥品總額，含盤盈虧。 

(04)醫材及其他費用：指因提供醫療服務而耗用之醫材、其他原材物料及燃料總額，含盤盈虧。 

(05)委辦外包費用：如委託外辦之醫療廢棄物處理、清潔工作或設備維修等之費用。 

(06)租金費用：包括土地、營業場所、運輸工具及各種機器設備之租金支出；另依 IFRS16認列之租賃

資產，若已填列本問項(09)、(13)及(17)，請勿重複填列租金支出。 

(07)佣金支出：指醫院為提供醫療服務所支付之佣金費用。 

(08)自有固定資產折舊：指與營業有關之自有固定資產(含房屋、建築物、機械設備、運輸工具及投資

性不動產等)，依其估計使用年數而分攤之本年折舊費用。 

(09)使用權資產折舊：係指與營業有關，且為依 IFRS16 認列之租賃資產(含不動產、設備)，按期(年)提

列之折舊費用。 

(10)其他醫務費用：指為提供醫療服務，但非屬於上述之費用，如水電、產物保險、郵電、修繕、各項

攤提及存貨跌價損失或回升利益等。 

2.管理費用：指因行政管理部門所發生之薪資、租金、文具用品、旅運、廣告、交際、伙食等費用。 

(11)人事費用：包含本薪、津貼、加班費、獎金、伙食費、勞健保、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

出等，無法離析者請逕列於(01)~(02)。 

(12)自有固定資產折舊：指與管理有關之自有固定資產(含房屋、建築物、機械設備、運輸工具及投資

性不動產等)，依其估計使用年數而分攤之本年折舊費用。 

(13)使用權資產折舊：係指與管理有關，且為依 IFRS16 認列之租賃資產(含不動產、設備)，按期(年)

提列之折舊費用。 

(14)稅捐及規費(不含所得稅及進口稅捐)：包括貨物稅、營業稅、印花稅、牌照稅、燃料稅、土地改

良稅、房屋稅、地價稅、空氣污染防制費及規費等。 

(15)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不含捐贈)：包括各種呆帳、救濟、賠償、獎學金、違約金及罰款等。 

(16)其他管理費用：指與管理有關者，但非屬於上述之費用，如水電、郵電、修繕及各項攤提等。 

3.非醫務活動費損：指非因提供醫療服務所發生之費損，包括董事會、租金、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

益、兌換損益、處分固定資產損益、處分投資損益、募款活動及研究計畫費用等。 

(17)租賃負債利息支出：指依 IFRS 16 所認列之租賃負債利息。 

(18)其他利息支出：指因財務借貸所產生之其他利息費用。 

(19)兼銷商品銷貨成本：指兼營買賣而購入之商品，在本年內出售部分之成本。 

(20)捐贈費用：包括對民間或政府之捐獻支出。 

(21)其他非醫務活動費損：包括投資損失、出售資產損失、資產減損損失、兌換損失、停業停電或災

害損失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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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經營收支概況： 

【07】114 年全年各項成本費用支出▲請依權責發生制填寫。 

項 目 金 額 (元)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全年薪資 (01)  

勞健保費、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 (02)  

藥品費用 (03)  

醫材及其他費用 (04)  

委辦外包費用 (05)  

租金費用 (06)  

佣金支出 (07)  

折 
舊 
費 
用 

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08)  

使用權資產折舊 (09)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23)  占 % 

其他醫務費用（含水電、保險、郵電、修繕及各項攤提等） (10)  

管
理
費
用 

人事費用（行政管理部門） (11)  

折 
舊 
費 
用 

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1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24)  占 % 

稅捐及規費（不含所得稅及進口稅捐） (14)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不含捐贈） (15)  

其他管理費用 (16)  

非
醫
務
活
動
費
損 

利 
息 
費 
用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17)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25)  占 % 

其他利息支出 (18)  

兼銷商品銷貨成本 (19)  

捐贈費用 (20)  

其他非醫務活動費損 (21)  

全 年 支 出 合 計（以上(01)～(21)支出總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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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14 年全年各項收入 

▲不含附設機構及國外分支機構，請依權責發生制填寫。 

▲包括應收未收款項，但不包括預收款項。 

1.醫療服務收入：指因提供醫療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01)全民健保給付：指因提供醫療服務而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申請核付之醫療收入。 

(02)~(04)非健保收入：指扣除全民健保給付後之醫療服務收入，包含掛號費、民眾自費項目收費，或其

他非健保給付之政府補助款等；請分別計算來自本國籍及非本國籍患者之收入。 

(02)門急診：指由醫院提供門急診患者之醫療診斷及治療，含診察、諮詢、開處方、後續追蹤、打針與

疫苗、藥品及其他醫療耗材、牙科治療、復健、門診體檢等。 

(03)住院：指由醫院提供住院患者之醫療照護、復健及住院健檢，含藥品及其他醫療耗材。 

(04)其他：指由醫院提供門急診(02)及住院(03)患者以外之非健保醫務收入。 

2.非醫務活動收益：指非因提供醫療服務所發生之收益。 

(05)利息收入：包括債券、票券利息收入。 

(06)租金收入：指土地、房屋及各項設備等租金收入。 

(07)佣金收入：指經紀、代理、仲介之收入。 

(08)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指從事各項投資所獲得之收益，包括評價利益、股利收入及出售資產

售價超過帳面淨值之利益。 

(09)兼銷商品銷貨收入：本項如填有數字，則【07】問項(19)應填有成本支出。 

(10)其他非醫務活動收益：包括研究計畫收入、捐贈收入、兌換盈益、權利金收入及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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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4 年全年各項收入▲請依權責發生制填寫。 

◎貴院是否有服務過非本國籍人士：□有 □無 

項 目 金 額 (元) 

(

扣
除
折
讓
、
核
減
、
優
免
後
之
金
額) 

醫
療
服
務
收
入 

全民健保給付 (01)  

非健保收入 

門急診 

本國籍 (02-1)  

非本國籍 (02-2)  

住院 

本國籍 (03-1)  

非本國籍  (03-2)  

其他 

本國籍 (04-1)  

非本國籍 (04-2)  

(

含
其
他
業
務
收
入
、
業
務
外
收
入) 

非
醫
務
活
動
收
益 

利息收入 (05)  

租金收入 (06)  

 土地租金收入 (12)  

佣金收入 (07)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08)  

兼銷商品銷貨收入 (09)  

其他非醫務活動收益 (10)  

全 年 收 入 合 計（以上(01)～(10)收入總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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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4 年全年固定資產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1.自有固定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增加」、「報廢」及「出售」請分開填列，勿填列三者抵減後之金額；其中「增加」請按取得成

本計算，含進口稅捐及儲運費用，包括建設、購置、擴充、改良及大修；「報廢」請按剩餘帳面價

值填列；「出售」請按售價填列，並包含租賃資產退(減)、轉租之全年異動金額。 

▲包括投資性不動產、待出售固定資產、預付設備款、符合 IFRIC12 服務特許權協議之固定資產、

租賃資產(權益)改良，以及非依 IFRS16承租人認列之租賃資產，並請依土地、建物或設備分別計

入相關項目。 

▲包括依 IFRS16認列之使用權資產。 

▲不包括因併購所增加之資產，以及資產捐贈與重估後的增減價值。 

▲不包括重分類部分，重分類係指未完工程、待驗設備或租賃資產因完工、驗收或租賃期滿取得所

有權等而進行之資產科目沖轉。 

2.受贈全新固定資產增加：不含二手受贈固定資產。 

【09】114 年全年固定資產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項 目 

自有固定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受贈全新 

固定資產 

增加(元) 

增加(元) 

(包括建設、購
置、擴充、改良
及大修，但不含

重分類) 

報廢(元) 

(按剩餘帳面價值
填列) 

出售(元) 

(按售價/租賃資產
退、減、轉租全
年異動金額填列) 

土地 

(含土地預付款) 
(01)     

土地改良及 

其他營建 

(含開發價值) 

(02)     

營業辦公場所、

倉庫及宿舍 
(03)     

運輸設備 (04)     

機械、電機及 

什項設備 
(05)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06)     

使用權資產 (07)     

 
租賃期滿可取
得所有權或具
優先承購權部

分 
(09)     

合計[(01)~(07)] (08)     

【10】114 年電腦軟體、資料庫購買 

▲包括各部門之購入成本及租金費用等，但不含硬體設備支出；其中費用性支出包括應用系統、套裝

軟體之承租、授權使用等；資本性支出包括系統委外設計開發及重置等。 

費用性支出(1)＿＿＿＿＿＿＿元，資本性支出(2)＿＿＿＿＿＿＿元 


